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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長照機構及特約單位收費審查機制 

收費標準審查作業要點 

第一章總則 

一、依據花蓮縣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審核花蓮縣長照機構收費審查機制及特約單位收費

標準，依長期照顧法第 35條，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適用之於花蓮縣長照機構及特約單位。 

三、居家式、社區式長照特約長照機構提供政府補助之服務(如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派

案並依核定照顧計畫提供服務)，收費標準應依據「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以下

簡稱長照給付辦法)」收費；居家式、社區式長照機構未特約單位及住宿長照機構收費

標準應依據本收費標準審查作業要點訂定，經核准後收費。 

 

第二章居家式、社區式特約長照機構及特約單位自費項目審查原則 

一、居家式、社區式特約長照機構提供下列情形之服務時，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5

條規定訂定收費標準，並參酌地區所得及物價指數等因素，編列自費金額： 

（一）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第 15條所定情形者。 

（二）機構已簽訂長照特約，惟服務對象為長照需要等級未達第 2級，或未經長照管

理中心評估核定給付額度之個案。（其個案應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條第 1款

「服務之需求」及第 2款「身心失能者」之條件）。 

二、居家式、社區式特約長照機構及特約單位訂定自費收費標準時，其收費項目、服務內

容及金額與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所定相同者，得免敘明費用計算說明。 

三、呈上述如有差異，下列項目應敘明訂定之理由及計算基準(公式)由本局小組進行審查，

惟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時，得提請審查會審認： 

(一) 居家式長照機構 

1. 身體照顧、日常生活協助及家務服務項目之費用。 

2. 居家喘息服務費用。 

3. 服務未遇處理費。 

(二) 社區式長照機構 

1. 日間照顧 

(1) 照顧服務費(含膳食費)  

(2) 延長收托費 

(3) 服務未遇處理費 

(4) 交通接送費 

(5) 其他費用 

2. 小規模多機能 

(1) 照顧服務費(含膳食費)  

(2) 延長收托費 

(3) 交通接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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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未遇處理費 

(5) 臨時住宿服務夜間喘息服務（含交通接送費、照顧服務費及住宿費）。 

(6) 其他費用 

3. 家庭托顧 

(1) 照顧服務費(含膳食費) 

(2) 延長收托費 

(3) 服務未遇處理費 

(4) 其他費用 

4. 團體家屋服務費用 

(1) 照顧服務費 

(2) 膳食費 

(3) 住宿費 

(4) 服務未遇處理費 

(5) 其他項目 

(三) 特約單位 

1. 醫事照護服務費（以長照專業服務項目為原則）。 

2. 專業服務服務未遇處理費。 

3. 生活支持與代辦服務費。 

4. 其他費用 

 

第三章未特約長照機構、單位及住宿式長照機構自費審查原則 

一、未特約長照機構、未特約單位及住宿式長照機構自費收費標準應依據本審查作業要點

訂定，收費項目、項目內容及收費基準，如因特殊情況需變更收費項目、內容或收費

基準，長照機構應報本局核定後辦理，應並經本局核定後，始得收費。 

二、住宿式長照機構符合前一點情形者，應針對收費項目、項目內容、成本分析等，個別

說明下列項目收費標準訂定理由： 

(一) 身體照顧及日常照顧費 

(二) 膳食費：分一般膳食費或特殊配方 

(三) 住宿費：不同房型之床位費 

(四) 特殊護理費 

(五) 機構得視個別住民照護需求另外收取胃管及胃造廔口、導尿管、氧氣供給、特殊

管灌飲食、特殊營養品費用、特殊材料費及特殊護理材料等費用，除經核定外，按

實際支出計價 

(六) 住民日常用品、尿布、醫療耗材、就醫或住院期間所需醫療、交通費用及其他因

個人原因所生費用，除經核定外，按實際支出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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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申請 

一、 新設立機構之收費標準申請 

長照機構訂定收費標準時，應於申請長照機構籌設或設立時，於籌設計畫書或設立

計畫書，一併檢附下列文件審查收費標準之規定： 

(一) 長照機構收費標準 

(二) 預估營運後之年度收入及支出概算 

(三) 機構土地及房屋等租賃契約 

(四) 敘明訂定之方式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二、 已設立機構之收費標準調整申請 

調整收費標準應於長照機構營運滿一年，且達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定當地消費者物價

指數自前次收費標準訂定日起上漲或下跌超過百分之五時，始得依上漲或下跌標準

調整收費，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六份，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申請函 

(二) 花蓮縣長照機構收費標準調整申請表(附件一) 

(三) 本局前次核定收費標準之公文影本 

(四)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3千萬元以上者，檢附經會計師簽證之當年度及前一年

度財務報表；其他機構檢附當年度及前一年度財務報告 

(五) 敘明調整原因及提供足資證明須調整收費標準之憑據佐證資料，例如：成本

分析、人事成本、水電費、土地租金、房屋租金，為符合相關法令增添設施

設備、整修或改善環境品質致增加支出之相關佐證資料、工作人員當年度及

前一年度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明細資料、薪資明細資料、全民健康保險

及勞工退休金提繳資料等，非調整原因則免附。 

 

第五章審查 

一、 新設立機構之收費標準審查 

新設立機構收費標準由本局於審查設立計畫時一併審認，並應依其收費項目、計價

依據、設施設備及地區物價水準等因素，綜合審酌其合理性，主管機關認有必要

者，得提請審查會議審認之。 

二、 已設立機構之收費標準審查 

(一) 審查會議定期於每年十月擇 1日召開，倘有需求得另行召開，提出申請案長照

機構應於會議前一個月(9月 1日至 9月 30日)完成送件，如無申請案件則無需

召開，審查結果由本局函文通知。 

(二) 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至九人(會計師、律師、同業負責人、消保官...等)，由本局

局長擔任主任委員，本局長期照護科為執行秘書，本局得視情況邀請申請案之

長照機構代表列席說明。 

(三) 審查小組委員除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外，均為無給職；審查

會議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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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查會議應審查長照機構依第四章第二條提報之書面證明文件、表單等，並衡

酌使用者意見、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設施設備水準等因素，就下列事項進行

綜合審核： 

1. 歷年評鑑成績。 

2. 近二年內平時查核或聯合稽查之結果。 

3. 長照機構給支付收費標準範圍 

4. 其他特殊調整收費事項。 

 

第六章附則 

一、本局核定收費標準後，長照機構始得依該標準收費，且所收費用，不得超出核定之金

額。違反者，依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49條第 2項規定裁處。 

二、長照機構定型化契約第十條 

(一) 簽訂定期契約服務使用者： 

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長照機構調整收費標準，應報長照機構提

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長照機構於契約期限內調整收費標準，非經簽約者

同意，不得調整本契約所定之服務費用。 

(二) 簽訂不定期契約服務使用者： 

非依據長照給付辦法收取服務費用者，長照機構調整收費標準，應報長照機構提

供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簽約者；長照機構應於調整費用前二個月通知

簽約者，簽約者應於一個月內回復是否同意。簽約者不同意調整收費或未依限表

示同意者，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五款辦理。 

三、本原則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前項收費標準之審議核定結果，本局應揭示於

所屬網站首頁明顯處，並及時更新，供民眾選擇參考。 

四、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9條規定針對長照機構自費項目查核或請提供相關服務

資料，長照機構應提供必要之協助，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違者將依違反長期照顧

服務法第 39條第 1項長照機構規避、妨礙或拒絕提供必要之協助，並依同法第 53條

第 5項處新臺幣 6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